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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6143期

浙江销售2619212元，返奖额1205534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29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06918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502元

浙江中奖注数

955

0

1184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5 0 3

福彩15选5
第2016143期 投注总额：550360元

奖池累计59.835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5月29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97

5384

奖金

0元

1846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3 04 05 10 14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61期
全国销量:340147518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未中出奖金 835286844 元全额滚入下期。本期
我省中1注一等奖（台州1注），二等奖7注（杭州、绍
兴各2注，嘉兴、丽水、温州各1注）。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29日

08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21注

127注

2984注

109582注

1648570注

14495498注

奖金

5446101元/注

92206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5 06 08 18 20 32

拍卖公告
定于2016年6月7日下午2:30在本公司拍卖厅（杭州文三路345号晶信大楼9楼）拍卖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

处对建行省分行义乌地区2016-08号不良资产包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资产包本金合计215010717.51 元，利息
合计6674053.16 元，本息合计221684770.67 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竞买保证金800万元。

展示、报名：即日起至2016年6月6日16时止接受展示看样（看样地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报名登
记，相关资料及清单提供查阅。竞买人须于报名截止前将竞买保证金交入本公司指定帐户。报名须提交有效身份证件，签
署竞买证、诚信声明，签收拍卖会资料。下列人员及机构不得参与竞买上述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买受人须按委托人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和《财务顾问协议》范本与委
托人签约。

报名、咨询地址：杭州文三路345号晶信大楼8楼
联系电话：0571-85108026 13357192831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6年5月31日

（2015）杭上商初字第1879号
钟本科、浙江乐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告

王树鸣与你们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07号

王红芳:本院受理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102民 1492号

陈冬麟：本院受理原告杨香德诉被告陈冬麟
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被告返还
原告学费 4400 元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 600 元，
共计 5000 元。因陈冬麟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
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
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36、2737、2738号

浙江华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浙江茗鸿鞋业
有限公司、浙江一通管业有限公司、华静、郭小
友、吴明忠、杨美红、傅迪峰、钟红如：本院受理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08号

方仕标:本院受理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 票 等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次 日 上 午 9 时 15 分 ( 遇 法 定 假 日 顺 延) 在 本
院 第 十 五 号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1867号

高文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野风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民初字第
0186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409号

朱赛理：本院受理原告胡必泛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九点十五分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820号

周振宇、姜红梅：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 0282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024号

贺伟：本院受理原告王能富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 0302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328号

董赖稿、赖沉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 0332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391号

李扬、古今集团有限公司、李春友：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香溢元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典
当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3391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392号

王志明：本院受理原告臧春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 0339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443号

何云：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344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497号

黄苏琴：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
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3497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324号

卢小丰：本院受理原告吕丰足诉你及杭州宝
坤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4324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640号

楼杨冰：本院受理原告林泽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5333号

台州汇能光电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省国兴进出口有限公司
诉你及温岭市红太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潘仙增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
杭下商初字第 05333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71号

陈立：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 后 第 3 日 15:30（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 2730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异初字第13号

干雪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哨兵
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金德汛、第三人
干雪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判决，因浙江哨兵实
业有限公司依法提起上诉，请求撤销
（2015）杭西执异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
决 书 ，驳 回 被 上 诉 人 的 全 部 诉 讼 请
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331-1号

杭州浩帝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王
凯：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林氏酒业有限
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
字第 4331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浩帝餐饮娱乐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林
氏酒业有限公司货款 158386.40 元，王凯对杭州
浩帝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409号

杭州家天下装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余生活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送达（2015）杭西民初字第 440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571号

贾建强、包小薇、贾驰强、姚建萍、章杰、章
校奎、章俊美：本院受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墩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
第 35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41号

金忠海、王建荣：本院受理原告沈卫良、张海
琴诉你们及朱燕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10: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0 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976-1号

李芸：本院受理原告傅利兴诉被告黄建建、
你方、黄芬芬、杭州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 3976 号民事判决书。黄
建建、李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傅利
兴借款本金 2285613.13 元并支付违约金 618272.18
元、律师费 30000 元，黄芬芬、杭州东辰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772号

钱雪飞、姚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你们偿还垫付款及资金占用费等。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9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106民初2977号

舒达：本院受理郑志香诉刘军及你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
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429 号法庭开庭
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228号

王纯敏、陈志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丰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
求你们偿还垫付款、利息及违约金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 2729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926号

王雨辰、陈洁、王纬群、项如梁：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大乘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
西商初字第 39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741号

游立雨、罗春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你们及浙江德
信滨湖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要求你们偿借款本金及利息等。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 2729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188号

张来芽、陈林秀：本院受理原告黄宇君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2188 号民事判决
书。张来芽、陈林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 偿 还 黄 宇 君 借 款 850000 元 ，并 支 付 利 息
646000 元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07号

浙江康达冷暖设备有限公司、杭州海龙橡胶
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和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许
松龄、赵贤池：本院受理原告谭志宣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 2730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98号

浙江诸暨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何越
楚：本院受理原告张增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 0106 民初 1898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诸暨盛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张增生借款 700000 元，支付利息 11620 元
和逾期还款违约金 77583.33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153号

郑蓉：本院受理原告张鹏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5）杭西商初字第 41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外初字第217号

嵊州天使服饰领带有限公司、嵊州市大鹰织
造领带有限公司、嵊州市泰峰领带服饰有限公
司、陶贤祥、张鹰、麦杰克、郭爱萍、张杏文：本院
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2015）杭
滨商外初字第 217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外初字第216号

嵊州天使服饰领带有限公司、嵊州市大鹰织
造领带有限公司、嵊州市泰峰领带服饰有限公
司、陶贤祥、张鹰、麦杰克、郭爱萍、张杏文：本院
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2015）杭
滨商外初字第 216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在浙江法制报刊登了资产处
置公告，现需补充公告四户债权资产。分公司拟对义乌市鑫辉工艺品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资产进行
统一处置。截至2016年4月30日，该7户债权资产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21543.60万元、美元36.13
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义乌。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5个工作日
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913室
电子邮件：yangyingchao@cinda.com.cn、zhangwent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5月31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
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沃尔达暖通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6年4月30日，该债权本息6963.47万元（具体以合同约定的计息方式计算为准）。债务
人位于 台州市玉环县，该债权由台州市爱华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浙江爱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项道铨、卓旦春提供相应保证担保，由玉环县宏华塑胶厂名下位于玉环县芦浦镇医药包装工业园
区工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其他条
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

系。
联系人：高殷勤，联系电话：0571-85774681
电子邮件：gaoyinq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